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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为治法分类最经典的是程国彭医门八法,但难以概括所有治法,目前治法分类尚无全策。治法的确立是主观思辨过

程,治法存在多种角度的表述方式,治法分类有主观性、局限性与多维度属性。从主流中医理论体系出发,联系病机入手,辅

以按因分类等的方法,对治法进行一级分类,较为可行。为解决治法分类出现的交叉重复、冗繁等问题,可通过确定标准概念

与异名、取最小单元、筛除属功效而非治法者等方式对各层级之下的治法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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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法是根据病机拟定的治疗方案,是指导制方

的理论依据,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环节,是联接病机与

方药的桥梁[1]83。治法分类的出现,是中医治法理

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言及中医治法

分类,最经典的莫过程国彭所著《医学心悟》中所论

“医门八法”[2],即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
但现存治法表述甚多,用八法难以涵盖。而在中医

教育与科研中,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治法这个环节始

终相对薄弱,以至于至今没有一个完善的治法分类。
笔者对治法分类的发展、难点以及可行性方案进行

了思考。考虑到外治法实际上是治疗的实施手段,
其分类角度亦与内治法迥异,故文中仅探讨内治法

的分类。

1治法分类发展与现状

1.1 治法分类发展概况

从中医治法理论的发展来说,《黄帝内经》提出

的治则和一些治法为治法理论奠定了基础,《伤寒杂

病论》设方体现的具体治法已初具规模。后世注家

对经文发挥,以及医家结合临床实践,使得中医治法

不断有新的发展[1]8384。
相较而言,治法分类的发展则起步晚,发展慢,

多依托于方药分类的发展。其中重要的一种方药分

类,即以十剂为基础的分类。唐代陈藏器《本草拾

遗》将药物按功效归类,分成宣、通、补、泄、轻、重、
滑、涩、燥、湿十种。宋代《圣济经》则改称为十剂,将
药物按功效归类,变成方剂按法归类,一变成为治疗

大法。至明清以后,十剂才开始施用于方剂分类,其
他类似的功效分类法都是在十剂启迪下发展而

来[34]。
自宋而始,一些医家按治法对《伤寒论》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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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如宋《圣济总录·伤寒门》对部分《伤寒论》方
按可汗、可下、可吐、可温分类[5]。这些《伤寒论》方
的分类也为后世的治法分类提供了线索。

明代张介宾开创了以法统方的先河,创八阵的

方剂分类法,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有学者

认为,从治法分类的角度来看,八阵基本概况了中医

学的主要治法,可以统摄多数治法,可算是提纲挈领

的分类,并多与辨证八纲有对应关系,优于多数治法

分类[6]。
清代汪昂《医方集解》采用了新的综合分类法来

对方剂分类,结合以因统方和以法统方,分为补养、
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
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
明目、痈疡、经产及救急良方共22剂,完善了方剂分

类体系。此后《成方切用》《医方论》《成方便读》乃至

现代方剂学著作,都基本沿袭其综合分类的模式[3]。
这种方剂分类也被目前治法分类者常常借鉴,例如

陈潮祖将治疗大法分为解表法、泻下法、和解法、温
里法、清热法、补益法、滋阴法、升降法、理气法、活血

法、止血法、祛湿法、祛痰法、消癥法、固涩法、解痉法

等16法[1]96117。
而专言治法分类者,莫过于清代程国彭《医学心

悟·医门八法》提出的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

法。此八法成为治法分类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今人言治法分类,基本宗此,如邓铁

涛[7]、陆付耳[8]等。亦有在八法基础上进行改进者,
如柯新桥[9]增列祛、润、除、理、定、开、驱、涩等八法,
合称为中医“中医十六大治法”。

1.2 现存治法繁多

随着治法理论的发展,新的治法逐渐被提出,而
同类治法的不同表述也不断涌现,以至于现存治法

变得繁多,给分类带来更大难度。为了解现有治法

的表述 情 况,我 们 对2013年 出 版 的《中 医 大 辞

典》[10]中的词目进行筛选,其中属于治法的词目有

644条。对其进行整理,可以发现它们是从不同角

度来表述的,或是针对临床所见的症状、病因、病位、
病机而言,或是达到治疗效果的手段。

针对症状的治法,往往就其治疗目标而言,如安

神、醒神、明目。针对病因的治法,一类是祛除病因,
如祛湿、祛痰、消食、驱虫等;另一类则只言对某种病

因引起的疾病进行治疗,如治风、治燥。针对病位的

治法,如解表、理气、理血等。表达治疗手段的治法,
如汗、吐、下等。针对病机的治法,往往是在治则的

指导下,针对某一类病机,达到治疗目的,往往与中

药、方剂的功效密切结合,如温法针对寒性病机,常
需使用温热性的药物与方剂。诸多治法中,针对病

机的治法占大多数,有时针对病因的治法如祛除病

因类,也可归于此类。
治法表述繁多,且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

如汗法实际也是解表法,但前者表达的是通过发汗

方法进行治疗或治疗过程中能够发汗,后者表达的

是使病位在表的病症得以解除。此外,还存在很多

两种治法组合成为新的治法的情况。一类是两种治

法叠加,如攻补兼施、寒热同调、气血双补、清泻肝胆

等。另一类是通过某治法达到某目的,如补肾明目、
养血祛风(止痒),实际上是将针对症状的治法与其

他治法结合起来。这些,都这为分类带来了难度。
若兼顾不同角度来进行分类,则难免有交叉重复的

情况。

1.3 治法分类尚无全策

面临治法繁多的现状,目前有没有较为完善的

分类法呢? 通过梳理治法分类的发展,发现目前主

要采用程国彭的“医门八法”分类或在其基础上进行

增补;或借用方剂学分类,在其基础上进行修改完

善。亦有学者主张采用张介宾的八阵分类法。但各

家之言尚无定论,治法分类尚无全策。
“医门八法”是学界最熟悉的治法分类,也是当

代治法分类研究的主流。但若用此八法来涵盖目前

繁多的治法,依然有问题。首先,划分没有统一的原

则,层次不清。从形式逻辑而言,八法并非在同一层

次,子项不相容,八法中汗、吐、下是从治疗手段的角

度来表述的,而和、温、清、消、补则是针对病机而言。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八法不能很好地与八纲辨证对

应,治虚仅一补法,而攻实却有汗、吐、下、消四法,在
理法相贯上有所欠缺。其次,此分类亦不够全面,如
针对病机方面,固涩法不能涵盖在内,而如开窍、安
神之类针对症状的治法如何纳入亦需考量。在“医
门八法”的基础上进行增补,有可能使其更为全面,
但层次不清的问题依然存在。

相较而言,张介宾提出的八阵寒与热、补与攻、
固与散、和与因两两对举,层次清楚,与八纲辨证衔

接更好;有固和因,也能涵盖更多治法,因此能解决

程国彭“医门八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八阵中的

和法,和其不和,往往被认为范围太大。若以八阵为

基础来分类,又将和法的范围缩小,那么一些相关治

法,如理气类就需要重新归类。而原和法范围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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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存在的治法相当繁多,若进行重新归类,则进行治

法分类面临的大部分问题可能仍需解决。
方剂学分类细而全,借用方剂学的分类来给治

法分类,似乎有可能涵盖现存所有治法,但细究则亦

有不完善之处。一方面,方剂学分类本身有不全面、
重复交叉的情况。例如补剂,只分补气、补血、气血

双补、补阴、补阳、阴阳双补,但就治法而言,还有各

种针对脏腑的补法,即使能把这些都归到气血阴阳

上,还有补精、生津等无法归纳。又如,为了使祛风

剂全面,分为疏散外风和平熄内风,但实际上疏散外

风也应属于解表之类。
更重要的是,因治法分类与方剂分类本质上有

所不同,也使得其分类方式不便直接借用。治法上

承病证、病因、病机,下连方药,本身是思辨的产物,
分类核心在于能够以医理相贯通,要求逻辑层次清

楚;而方剂则是临床应用的实物,注重功效,分类的

核心在于能够便于医者按图索骥进行查找。贴近临

床所需的方剂分类法就是成功的分类法,这也是《医
方集解》在前人以法统方基础上结合以因统方对方

剂进行分类,而得到广泛认同的原因之一。
从治法与方剂功效的构成来说,各种治法中,针

对病机的治法为多;而方剂的功效则侧重消除病因、
解决病症,相应地针对病机的方剂比例就小一些。
从分类的要求来说,治法分类注重逻辑性,注重理法

贯通;而方剂的分类更注重全面,注重便于根据临床

需要来查找,对分类的逻辑性要求不高,多种分类可

以并存,下级分类可以交叉,不究理法而直言解决病

症比比皆是,并有专类归置。因此,目前的方剂分类

对于方剂学而言是较为完善的,但借来给治法分类,
则需注意其逻辑性与理法贯通。

2 治法分类的特点

2.1 主观性

2.1.1 治法的确立是思辨的过程 医疗过程,是对

客观存在的疾病表现进行主观的概括总结,进行思

辨,从而决策具体的治疗措施。中医学用理法方药

来概括这样的医疗过程。在这四个环节中,立法之

前,是对客观存在的疾病表现进行思辨的过程,进行

主观的概括总结加以表述,如病因、病机、证候等,既
有客观的成分又有主观的成分。而立法之后采取的

治疗措施,则是主观选择的客观事物,也是既有客观

成分又有主观成分。唯有治法,是完全主观的,是在

对疾病认识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辨,用以选择治疗

措施,并用语言描述而得的思辨产物。

2.1.2 治法依托于理论体系 理法方药之间的关

系一般被概括成方从法出,法随证立。病机、证候等

由人根据疾病客观的表现主观归纳而来,而立法则

是上述主观思辨过程的延续。辨证和治法都是思维

的产物,依托于某个理论体系。在同一理论体系之

下,法随证立,理法相贯是很自然的。
另外,立方的过程不一定都是由治法指导而进

行组方,还有“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对应方式和专

病专方等方式,很多方剂与临床症状表现衔接得更

为紧密。选方用药可以不依托于理论体系,而治法

却必须依托于理论体系。

2.1.3 治法分类具有主观性 由于治法依托于理

论体系,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才有系统的治法论

述,所以治法分类与理论体系直接相关,具有主观

性。当理论体系中病因、病机、证候分类细致而完

善,相应可确立的治法也就有了细致而完善的分类。
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入,理论体系逐步完

善,理越来越丰富,法也就越来越丰富,法的分类也

就随之越来越复杂。多种分类方式并存时,需要考

虑分类的上下级关系。例如是先根据八纲辨证进行

一级分类,再根据病位进行二级分类,还是先根据病

位分类进行一级分类? 这就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2.2 局限性

治法依托于理论体系,具有主观性,因而也导致

了其分类的局限性。因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总

是有限,能指导治疗的更加有限,因此医学理论体系

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疾病及治疗。其局限性,一方面

不能包罗所有疾病的治疗,另一方面也不能解释所

有现有的治疗方药。而对这些治法再次进行主观总

结及分类时,局限性会被再次放大,总会有一些经过

层层分类而不能纳入分类框架的治法。

2.3 多维度属性

确立治法是主观思辨的过程,因此治法可从多

个角度来进行表述。可以根据病机确立,也可以根

据疗效或治疗后的现象来描述。仅从一个维度来对

治法进行分类,则其他治法难以涵盖。
此外,由于治法分类存在主观性,对于一些治法

归为何种维度分类,也是根据各人对于疾病的理解

不同而不同。如化痰,既可认为是疗效,也可以认为

是根据病机所立,若认为在该病病程中,痰只是兼

证,如火热炼液为痰,那就是从疗效而论;若认为痰

是核心病机,则可认为是根据病机所立。在进行分

类时,需要斟酌、讨论,可以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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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法分类的可行性路径

由于治法分类依托于理论体系,具有主观性、局
限性与多维度的属性,在进行分类时就必须要考虑

基于哪种理论体系来分类最佳,如何避免过于主观

而不能广为人接受的弊端,如何尽量涵盖较多重要

的治法,如何体现治法的多维度属性又不至于庞杂

冗繁。这需要首先确定一个基准的理论体系,其次

确定一级分类的最佳维度以及其他维度分类的层级

关系,再确定各类治法的筛选标准。

3.1 基于主流中医理论确立分类体系

现有治法大部分都是基于主流的中医理论体系

而确立,治法分类也是从主流的中医理论体系来入

手,这样就能很好地涵盖大部分治法。另一方面,要
避免主观性太强,要使其广为人们接受,那么基于主

流中医理论体系来进行治法分类,也是有必要的。
所以,在筛选治法以及进行治法分类时,可以参照辞

典、权威性的百科全书、术语专书等文献,来确定某

治法的标准表述与异名;对各治法的理解诠释尽量

保持主流观点和经典古籍中的涵义;参照主流观点,
辅以研究中的认识,按照相应的理论与其间的逻辑

关系对治法进行各层次的分类。在完成初步分类

后,还应提交专家论证,进行修改完善。

3.2 确立最佳维度进行分类

现有的治法表述有按病因、病机、病位、症状、治
疗手段等多个维度的表述,其中按病机来确立的治

法为数最多,也能够很好地与病机的理论体系结合

起来,做到理法相贯,因此以其作为治法一级分类的

主体是最佳选择,如温、清、消、补之类。
当然,单一维度的分类无法很好涵盖所有治法,

因此一级分类还需要结合其他维度的分类为辅。张

景岳八阵中有因一类,能够把按病因确立的治法涵

盖进来,解决了其他治法分类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
值得借鉴。

在一级分类维度大体确定之后,下级层级可按

一定的表述维度依次展开。如按病机确立的治法,
下一级可从病位来进行分类。以补法为例,下分补

气、补血、补阴、补阳、补脏腑等。
而一些以其他维度表述的治法,以及一些叠加

的治法,可依据一级分类情况尽量归类。如针对病

因的治法,一类是祛除病因,如祛湿、祛痰、消食、驱
虫等,可纳入消法的范畴;另一类则只言治风、治燥,
当用其他治法来限定时,可考虑纳入其他治法范畴

中,如润燥可归入补法,是补津液达到治燥的目的。
针对症状的治法,往往也需要通过别的治法加以限

定,通过何种方法来达到此目的,如养心安神、凉开,
同样也可以归入相应一级分类之下。针对病位的治

法,如解表、理气、理血等,解表本身就是一种表散的

方法可放入一级分类,而理气、理血等加上治疗方法

之后则可以在二级分类得以体现,如行气、降气、活
血皆属通行之法,收涩止血在固涩法之下。汗、吐、
下等从治疗手段来表述的治法,汗法相当于表散之

法,吐、下均为针对实证而设的攻法。
治法表述中还有很多两种治法叠加的情况。一

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治法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分先

后,如攻补兼施,寒热同调,可在一级分类设兼法纳

入;另一类是通过某治法达到某目的,如补肾明目、
养血祛风(止痒),前面是作用的方法,后面是作用的

目的,可按作用的方法分,而不按目的分,这样能避

免交叉重复。另外还有两种治法都可归于同一个一

级分类,如气血双补,应在二级分类单列一条。

3.3 筛选该分类维度下的治法表述

在确立了各级分类维度之后,需要对各级之下

的治法进行筛选。首先,按一定原则,将意义相同的

治法统于一个标准表述之下,其余定为异名,只在一

处出现。这样能够避免把不同角度表述的相同治法

纳入不同分类而造成的混乱。
其次,可以考虑参照证素[11]的形式,以治素(治

法要素)形式精简治法。因为疾病病机往往错综复

杂,常常需要几种基本的治法结合应用。若历数这

样的结合应用的治法,数量既多,且不便分类。例如

补气明目之类的“方法+目的”型治法,以补气法可

以达到很多种治疗目的,不可能一一列数。那么可

以将补气与明目作为治素分别收录。而治素相结合

的治法,常用与习称者可附于方法型治素一类,若非

常用与习称者则不再重复收录。我们还常见到有二

法同用,治法表述时有叠加的情况。当两治素叠加

而成的治法,分开后各自表达的涵义之和相同,则仅

保留分开之后的治素,叠加的治法可不收录。如化

痰祛瘀意为化痰与祛瘀同用,保留化痰、祛瘀两条,
不用化痰祛瘀条。这种取最小单元的方法,可以使

分类简明。
第三,要厘清治法与功效的关系,筛选精简掉属

于功效而非治法者。功效表达的是治疗达到的效

果,如病机得以解决,症状得以消除,(下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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